广州市生态环境局

  行政处罚决定书
穗环（番）法罚〔2025〕27号

当事人：谭勇丽
身份证号码：******************
身份证登记地址：******************
项目所在地址：广州市番禺区化龙镇东龙大道龙沙港码头停车场维修队
一、当事人基本情况及违法事实情况

当事人于2024年4月起租用广州市番禺区化龙镇东龙大道龙沙港码头停车场，以“广州市番禺区化龙镇东龙大道龙沙港码头停车场机动车维修队”名义，从事机动车维修及废机油的收集、储存等业务，生产经营过程中主要产生危险废物、一般固体废物、粉尘、挥发性有机物气味等污染物。
2025年2月27日，执法人员现场检查发现，当事人正将2桶废机油（危险废物类别为HW08，重量约6.5千克/桶）交给苏德华收运。当事人自2024年4月起，就将维修队产生的废机油交给苏德华收运，共收取2074元。当事人未能提供危险废物转移联单、该维修场所的工商营业执照等相关资料，苏德华没有取得危险废物经营许可证等危险废物经营活动资质。当事人存在将危险废物提供或者委托给无许可证的单位或者其他生产经营者从事经营活动的环境违法行为。
以上事实，主要有以下证据材料证明：
1.2025年2月27日我局执法人员制作的现场检查（勘察）笔录、调查询问笔录、现场照片，证明当事人将涉案废机油交给苏德华收运。
2.2025年3月3日广东省科学院测试分析研究所（中国广州分析测试中心）出具的检测报告（报告编号：BHEE2500434a），证明涉案废机油属于危险废物。

二、规范依据、拟处罚告知、意见采纳情况及处罚内容

当事人上述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第八十条第三款“禁止将危险废物提供或者委托给无许可证的单位或者其他生产经营者从事收集、贮存、利用、处置活动”的规定。
我局于2025年6月19日作出穗环（番）罚告〔2025〕31号《行政处罚听证告知书》，并于2025年6月25日邮寄送达给当事人，告知当事人拟作出的处罚内容及事实、理由、依据，并告知了陈述、申辩和听证的权利。当事人于2025年6月27日提交听证申请。我局于2025年7月15日依法举行听证会。听证会上，当事人提出苏德华声称其有危险废物经营许可证，并认为处罚过重，希望不予处罚。

经审查，我局不采纳当事人的陈述申辩意见，当事人将废机油交苏德华收运前未要求其出示危险废物经营许可证，苏德华亦无危险废物经营许可证，当事人确存在将危险废物提供或者委托给无许可证的单位或者其他生产经营者从事经营活动的环境违法行为，且不属于《广东省生态环境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规定》《广州市生态环境领域轻微违法行为免处罚免强制清单》《广州市规范生态环境行政处罚裁量权基准规定》所规定的不予行政处罚或可以不予行政处罚的违法行为，应予以处罚。听证会后，当事人补充提交了2025年4月25日与深圳市神都环保服务有限公司及恩平市华新环境工程有限公司签订的《危险废物服务合同》、危险废物转移联单等证据，证明其涉案地址余存废机油已合法进行处置且处置费用不足3000元。当事人符合《广州市规范生态环境行政处罚裁量权基准规定》附件4中序号1所规定的减轻处罚情形，减轻裁量幅度为“在法定最低处罚数额的基础上降低35%的罚款数额”。现本案经我局审查结束。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第一百一十二条“违反本法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由生态环境主管部门责令改正，处以罚款，没收违法所得；情节严重的，报经有批准权的人民政府批准，可以责令停业或者关闭：……（四）将危险废物提供或者委托给无许可证的单位或者其他生产经营者从事经营活动的；……有前款第三项、第四项、第十项、第十一项行为之一，处所需处置费用三倍以上五倍以下的罚款，所需处置费用不足二十万元的，按二十万元计算”的规定，以及《广州市规范生态环境行政处罚裁量权基准规定》附件4中序号1“裁量幅度：1.提供整改效果材料并经调查机构复核属实的，在法定最低处罚数额的基础上降低30%的罚款数额；如为自然人、个体工商户、小微企业的，在法定最低处罚数额的基础上降低35%的罚款数额”的规定，罚款计算方式为：法定最低处罚数额（20万元×3倍）×降低35%的罚款数额（100%-35%）=39万元。我局对当事人作出如下行政处罚：

1.没收违法所得贰仟零柒拾肆元整；
2.罚款叁拾玖万元整。
三、处罚内容的履行要求和当事人的救济权利

限当事人在收到本处罚决定书之日起15日内，按照《广东省非税收入一般缴款书》的要求，将上述违法所得和罚款缴到非税收入代收银行（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分行、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分行、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分行、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分行、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东省分行、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市分行、广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分行、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分行、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分行、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分行、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分行、浦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分行、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分行、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分行、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分行、广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渤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分行、东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分行、江西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分行、九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分行、广东南粤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分行、浙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分行、广州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东华兴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分行、珠海华润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分行、创兴银行有限公司广州分行、恒丰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分行），收入项目编码：103050125100。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七十二条规定，当事人逾期不履行上述处罚决定内容的，我局将每日按罚款额的百分之三加处罚款，并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的规定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当事人如不服本决定，可在收到文书之日起60日内向广州市人民政府行政复议机构广州市政府行政复议办公室窗口（地址：广州市越秀区小北路183号金和大厦2楼，电话：020-83555988）提出行政复议申请；或者在收到文书之日起6个月内直接向广州铁路运输法院提起行政诉讼。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期间，不停止本决定的执行。    

                      广州市生态环境局 
                      2025年8月25日

广州市生态环境局番禺分局地址：广州市番禺区市桥街德胜路39号
邮政编码：511400   电话：84619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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